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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关于山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第九批）
（上接6版）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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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D3WF2024
0730062 来电

    临朐县城关街道北亭子村东
侧8亩基本农田，被南亭子村书记
郭某海破坏，建设厂房。

潍坊市
临朐县 其他

    7月31日，临朐县政府组织城关街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城关街道北亭子村东沿河路西侧院落，该院落所有人为城关街道南亭子村书记郭某海，面积
约8.91亩，土地性质为永久基本农田。该地块目前处于待耕种状态，不存在建设厂房现象。

属实     城关街办已要求该地块进行适时耕种，防
止土地撂荒。加强监管，杜绝出现违法建设。

    加强监管，杜绝出
现违法建设。 已办结 无

63 D3WF2024
0730063 来电

    青州市谭坊镇西河村生产路
上存放秸秆，雨天积水冲刷秸秆造
成异味。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
青州市 固废

    7月31日，青州市政府组织谭坊镇政府、青州市农业农村局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青州市谭坊镇西何村耕地面积共有560亩左右，主要种植西瓜、辣椒、茄子等作物。农作物产生的瓜菜秸蔓等农业废弃
物由环卫公司定期清运、处理。目前农作物正处于换茬期，瓜菜秸蔓等农业废弃物产出量较大，部分村民为图便利未将瓜
菜秸蔓等农业废弃物集中收集，随意弃置以致侵占交通用道。加之近期降雨较多，环卫公司清运难度增大，未能及时清
运，导致生产路上出现瓜菜秸蔓堆积现象，雨水浸泡过后散发异味，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属实

    谭坊镇政府利用微信公众号、广播等多种
方式广泛宣传，引导村民按规定收集处理农业
废弃物。同时组织环卫公司增加清运频次，预
计于8月10日完成清运处理。

    加强常态化监管
巡查，督促责任单位做
好清运工作。

未办结 无

64 D3WF2024
0730064 来电

    高密市北城镇袁家疃村，十鼎
酒业厂房北侧一处基本农田被十
鼎酒业占用，占用7年，挖掘排水
沟，排污水。

潍坊市
高密市 水

    7月31日，高密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高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柏城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
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北城镇袁家疃村，十鼎酒业”实为高密拾鼎酒业有限公司，位于高密市柏城镇平安大道东3999号。经核
查，拾鼎酒业厂房北侧有地块2.14亩，2016年由苑家疃村村委流转给拾鼎酒业使用，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水浇地、工业用
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由于前期降水过多，厂区排水不畅，该厂于7月29日在原有排水沟渠基础上进行挖掘，铺设排水管道，
用于排放雨水。7月31日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未生产，检查未发现有污水通过新挖掘的雨水管道排放迹象。经调阅相关记录
显示，该公司7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无废水产生。经潍坊市高密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监督性监测判定，排水沟内积水
为雨水，并非该公司污水。

部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柏城镇政府
督导规范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污染物达
标排放。

    完善雨水管网改
造，减少环境影响。 已办结 无

65 D3WF2024
0730065 来电

    临朐县冶源街道海浮山风景
区西，自来水厂家属院北侧，有垃
圾存放，因为没有垃圾桶摆放，导
致附近居民在此倾倒垃圾。多次反
映未解决。

潍坊市
临朐县 固废

    7月31日，临朐县政府组织冶源街办、县住建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海浮山景区西侧，自来水厂家属院北侧，附近常住户数约15户。该处整体地形为斜坡，摆放3个
生活垃圾桶，因生活垃圾桶清理不够及时，部分垃圾倾倒到斜坡下。近期辖区内降雨较多，附近有群众堆放部分建筑石
块，用于防止斜坡水土流失，未发现建筑垃圾。

属实     冶源街办新增6个环卫垃圾桶，并督促保
洁公司完成斜坡下生活垃圾及建筑石块清理。

    增加环卫垃圾桶
数量并加大保洁力度，
及时清理生活垃圾及
建筑石块。

已办结 无

66 D3WF2024
0730066 来电

    诸城市辛兴镇齐沟社区东臧
家庄子村，村南侧中间位置，王某
庆在基本农田中堆放粪肥，造成异
味，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潍坊市
诸城市 固废

    7月31日，诸城市政府组织辛兴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王某庆，辛兴镇齐沟社区东臧家庄子村村民，因自家农业用地施肥需要，购买粪肥在农田中堆放，堆放
面积约2亩，距离该村直线距离约230米，现场检查时有较大异味。

属实
    辛兴镇政府安排专人与王某庆沟通，王某
庆于8月1日对堆放粪肥进行了清理，并对农田
进行了复耕。

    王某庆对粪肥进
行 清 理 ，消 除 异 味
来源。

已办结 无

67 D3WF2024
0730067 来电

    昌邑市围子街道西丁村东边
第一排往西数第三户徐某东家，向
墙北侧排放生活污水，存在异味，
街道发黏 ，影响反映人家人居
环境。

潍坊市
昌邑市 水

    7月31日，昌邑市政府组织围子街办、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邑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徐某东家”位于昌邑市围子街道金口社区西丁村东侧南北大街以西。西丁村已于2020年实施了生活污
水改造工程，徐某东住户2023年6月对其房屋进行了翻修，翻修后未将家中的生活污水管道接入西丁村生活污水管网，在
其房屋后偏东位置设有一排水管，生活污水直接排到屋后道路上，现场检查时地面上有极少量积水，异味不明显。

属实
    围子街办已将徐某东住户污水管接入村
生活污水管网，并强化村污水管网的日常巡
查，确保污水不再外排。

    围子街办将徐某
东住户污水管接入村
生活污水管网，并强化
村污水管网的日常巡
查 ，确 保 污 水 不 再
外排。

已办结 无

68 D3WF2024
0730068 来电

    诸城市舜都路155号潍坊国昊
制版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时排放气
体产生刺鼻气味，怀疑其没有环评
手续。

潍坊市
诸城市 大气

    7月31日，诸城市政府组织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潍坊市生态环境局诸城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潍坊国昊制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潍坊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邵某，该企业在经济开发区兰凤工业
园内租赁厂房建设感光乳液生产项目，厂房面积约150平方米。项目于2024年2月开始建设，4月投产，未办理环评及排污许
可手续。生产工艺：使用聚乙烯醇、桐油、环氧树脂乳化剂及表面活性剂，水溶解加白乳胶上料投入不绣钢容器搅拌、混
合、加热、消泡，反应生成感光乳液后直接装桶出售。现场有反应釜一台，未配套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检查时该加工车
间内未闻到刺鼻气味。

属实

    7月31日，该企业了解政策后已将生产设备
拆除、原料清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时了解
新建、扩建项目情况，服务企业提前办理相关
手续，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加强网格监管，对辖
区内生产、经营场所进
行动态巡查，及时发现
违规生产问题并督促
整改。

已办结 无

69 D3WF2024
0730069 来电

    临朐县东城街道龙上路新记
超市西侧往北200米处有个大院，
院内存在一处非法洗沙场，无环评
手续，污泥直接排放到北侧、东侧
的农田中，造成大面积污染，导致
周边百姓生活不便。场地内露天存
放大量不明来源的砂石材料，起风
时容易产生扬尘，污染周边空气。

潍坊市
临朐县 固废

    7月31日，临朐县政府组织山旺镇政府、县矿管办、县公安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临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实为临朐利盛石材来料加工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位于山旺镇龙上路辛记超市西侧往北200米处，法定
代表人张某朋，主要从事水洗石子加工。该公司年加工10万吨水洗石子项目于2017年12月取得原临朐县环境保护局现状
环境影响评价备案（临环评函〔2018〕185号），于2020年11月13日办理排污许可登记，编号为91370724MA3EJTKD1Y001Z。
2024年7月5日，山旺镇政府巡查发现该公司存在水洗麻刚砂现象，且无相关洗砂手续，已责令停止洗砂行为并限期拆除相
关洗砂设备，目前已拆除出料杆。该公司北侧建有污水循环池1处，存在少量废水及污泥沉积现象，但未直接排放到北侧、
东侧农田，不存在大面积污染、导致周边百姓生活不便的现象。该公司院内堆存原料一部分来源于临沂市沂水县山东凰
泰建材有限公司，13599.047吨；另一部分来源于临朐县治安大队拍卖所得的麻刚砂，约1.1万吨，两部分原料来源均合法。原
料覆盖不完全，起风时有一定扬尘污染。

部分
属实

    山旺镇政府已加强对该公司的监管，确保
严格按照审批要求进行生产经营。已完成堆存
原料覆盖，减少扬尘污染。

    加强监管，确保公
司严格按照审批要求
进行生产经营。

已办结 无

70 D3WF2024
0730070 来电

    安丘市新安街道北韩村最东
边的东南角的田地内搭建养殖牛
场，养殖场距离反映人家20米，臭
气熏天，有苍蝇蚊虫聚集，晚上牛
叫影响正常休息。多次反映 未
解决。

潍坊市
安丘市 大气

    7月31日，安丘市政府组织新安街办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养牛场”实为王某良养牛场，占地面积2.2亩，土地性质为设施农用地而非田地，现场建有4排牛舍，设
计存栏量40头，目前存栏5头，为散养户。
    2.投诉人反映的“养殖场距离反映人家20米，臭气熏天，有苍蝇蚊虫聚集，晚上牛叫影响正常休息，多次反映未解决”问
题。经核查，养殖场距离投诉人家约20米，配套有干粪棚及沉淀池等粪污处理设施。现场干粪棚内堆存有4立方米干粪，沉
淀池内粪污无外溢现象。现场有轻微异味，主要为牛舍内异味。
    3.“晚上牛叫影响正常休息”通过走访附近居民，均未反映牛叫声扰民现象。

部分
属实

    新安街办督促养殖场负责人吴某良，立即
清理干粪棚内的干牛粪，目前已清理完成。加
大粪污清理频次，保持棚舍清洁卫生，减少蚊
蝇滋生。

    立行立改，加强监
管，持续跟踪，避免减
少类似问题发生，达到
群众满意效果。

已办结 无

71 D3WF2024
0730071 来电

    寿光市侯镇东毕一村东原有
学校废弃后有人生产有机肥，夜间
生产，异味较大，影响周围居民生
活，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寿光市 大气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9037投诉内容部分一致。
    7月31日，寿光市政府组织侯镇政府、寿光市农业农村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
查，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原有学校废弃后有人生产有机肥”问题，实为寿光市耕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寿光市侯镇原五台乡老二
中旧址用于贮存畜禽粪便，作为生产有机肥原料。该点位正东方向距离仉西村1.3公里，东北方向距离北仉村1.5公里，西北
方向距离草碾村1公里，西南方向距离东毕村约0.9公里。该企业年产2万吨有机肥项目，主要原料为农业废弃物、禽畜粪便、
尿素、土壤活化剂、菌种等，环保手续齐全。
    2.针对该企业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行为，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于2024年7月19日对该企业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潍环罚〔2024〕SG032号）。为有效解决异味问题，侯镇政府会同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多次现场督促该
企业将院内裸露地面进行硬化，并将堆存的畜禽粪便落实好薄膜覆盖、除臭消洒及降尘措施，防止异味扩散。
    3.7月31日现场检查时，侯镇老二中院内主要道路、场地已全部硬化，院内的畜禽粪便已使用塑料膜进行了覆盖。侯镇
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于7月30日白天至7月31日夜间连续两天对侯镇老二中旧址的上风向和下风向分别进行了臭气
浓度布点检测，结果显示符合标准要求。

属实

    侯镇政府要求该企业建设密闭车间并配
套异味整治设施，力争2024年11月底前完工；待
密闭车间建成后，将院内的畜禽粪便清运进密
闭车间处置，清理过程中落实好除臭消洒、卫
生整治等措施，消除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在密闭车间建成之前，禁止畜禽粪便进场。

    侯镇政府督促该
企业持续落实好堆存
场地薄膜覆盖、除臭消
洒及降尘措施，并定时
喷洒除臭剂，防止粪便
异味远距离扩散，最大
程度控制异味，减少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

阶段性
办结 无

72 D3WF2024
0730072 来电

    滨海经济开发区大家洼街道
学府新城鲁丽工业园乱排废水到
举报人口粮田中。

潍坊市
寿光市 水

    7月31日，寿光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侯镇镇政府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寿光市鲁丽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各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无生产性废水产生及排放，生活污水、软化水制备废
水、锅炉排污水、循环水排水等经企业自备中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厂区内雨水经雨水排放口排入外部环境。 
    2.该企业东、西、北侧无种植田地，反映的“口粮田”实际位置位于鲁丽木业2号门外（门口向南）、厂界南侧与长江西街
路北绿化带北侧之间的雨水沟附近，属于个人开荒地，非口粮田，面积约3亩。
    3.7月26日至29日，受台风“格美”影响，潍坊全市平均降水量123.6毫米，该企业地势较洼，厂内积水深达50厘米，造成严
重安全生产隐患，企业通过雨水排放口设置的应急排水泵向厂区外的长江西街北侧雨水沟内排放雨水，厂区外排雨水和
长江西街道路雨水均汇集到公路雨水沟内，雨水沟水位上升导致雨水流入村民开荒地。该企业在降雨排水期间对外排雨
水开展了自行检测，检测结果pH、COD符合其排污许可证中“受纳水体功能目标Ⅴ类”标准要求。
    4.7月31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执法人员联合侯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反映的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企
业有外排废水情况。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企业厂外南侧玉米地内现存积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pH、COD符合
其排污许可证中“受纳水体功能目标Ⅴ类”标准要求。

部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侯镇政府将
继续落实环境监管责任，采取随机抽查、帮扶
检查、非现场监管等方式对该企业开展检查，
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不断提升治污能
力和水平，确保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
到位。

    加强对企业环境
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已办结 无

73 D3WF2024
0730073 来电

    诸城市密州街道潘旺社区东
方小筑小区污水直接排入东侧河
道，多次反映问题未解决。

潍坊市
诸城市 水

    7月31日，诸城市政府组织高新园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密州街道潘旺社区东方小筑小区，现更名为东方佳苑小区，位于高新园密州东路9188号，由诸城金房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富华物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经现场核实，该小区生活污水经管道排到小区南侧菜园内的沉
淀池，存在未及时集中拉运、处理现象。因近期短时强降雨较多，导致该处沉淀池出现污水外溢排到东侧河道。

属实
    高新园管委会督促富华物业公司已于8月1
日委托诸城市容通市政环卫中心对沉淀池内
污水进行集中拉运、规范化处理。

    高新园管委会督
促富华物业公司加强
监督巡查，定期拉运污
水，杜绝污水外溢现象
发生。 

已办结 无

74 D3WF2024
0730074 来电

    青州市黄楼街道老乡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无生产许可证，
化肥生产中加入国家禁止添加的
激素。多次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青州市 其他

    7月31日，青州市政府组织青州市农业农村局、青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黄楼街办对群众
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老乡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青州市黄楼街道大尹工业园，经核实，该地址实际生产经
营单位为潍坊市阳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聂某常。主要从事肥料生产。
    2.该企业2023年1月16日取得了由农业农村部颁发的肥料登记证（证号：农肥（2017）准字7015号），备案肥料产品68个，
有效期至2027年12月；2024年4月24日取得了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鲁）
XK13-001-00364），有效期至2026年3月7日，不存在无证生产问题。
    3.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未发现向肥料产品中添加复硝酚钠、胺鲜酯、萘乙酸钠等激素问题。
    4.青州市农业农村局、青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于今年接到多次投诉反映该企业制售假化肥。相关投诉均已按程序
办结，不存在多次反映未解决问题。

属实

    青州市农业农村局、青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黄楼街办等部门将加强对该企业监管巡
查，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开展生产
经营。

    加强常态化监管
巡查，发现违法行为依
法查处。

已办结 无

75 D3WF2024
0730075 来电

    青州市弥河镇小张冀村村东
南角，村支书张某民，利用基本农
田非法挖沙，将沙子存放于凤梨路
西侧村西煤场，进行非法洗沙。村
北侧100多亩基本农田未经招投
标，被村支书张某民及其好友张某
峰占有并建车间。

潍坊市
青州市 其他

    7月31日，青州市政府组织弥河镇政府、青州市公安局、青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青州分局对群众
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小张冀村东南角经青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实，地块性质为其他林地，非基本农田，目前由该村村民张某
玉承包。现场无挖砂痕迹，场地内存有部分砂石等物料，为2019年洪灾河道清淤产生。
    2.反映的“凤梨路西侧村西煤场”为原铁路料场，位于小张冀村西北，凤梨路西侧。目前由王某胜承包。王某胜在场地
内存有砂石料一堆，因存放时间较长已长杂草，现场无洗砂设备，未发现非法洗砂问题。
    3.反映的“村北侧一百多亩基本农田”，位于小张冀村西北，面积约42.6亩。经青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查，该处现状
地类二调、三调均为建设用地，不属于基本农田。该处建有4处车间，所有人分别为王某、张某鹏、李某檬。因存在违法建设，
原青州市国土资源局、青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分别对相关用地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属实     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发现违法挖沙洗沙、
违法建设等行为依法查处。

    加强常态化监管
巡查，严防发生挖沙洗
沙、违法建设等问题。

已办结 无

76 D3WF2024
0730076 来电

    高新区惠丰街兰溪学府北门东
侧沿街雪糕批发门头租用门前夜市
空地，晚上7点至凌晨3点左右进行
烧烤，产生噪音；沿街果立方水果、
华沃甄选生鲜，晚上6点至10点之间
产生喇叭噪音，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
高新区 噪声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4056投诉的内容部分一致。
    7月31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潍坊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清池派出所、清池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兰溪学府北门东侧沿街雪糕批发门头租用夜市空地进行烧烤”，前期靠近该门头的惠丰街便民市场
内的大排档餐车有经营烧烤,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已于7月26日进行治理，取消了餐车烧烤业态，目前已无烧烤业态，执法人
员近期到现场巡查，未发现市场餐车有经营烧烤行为。沿街门头存在喇叭声音过高的情况。

属实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将加强现场
巡查，坚决杜绝市场餐车有经营烧烤行为；清
池派出所责令商家不得使用扩音器高声播放，
后期将加强巡查。

    立行立改 ，加强
巡查。 已办结 无

77 D3WF2024
0730077 来电

    高新区桃园街与惠安路交叉
口，晚上10点至凌晨1点，餐车油烟
大，污染环境。

潍坊市
高新区 大气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9086投诉的内容部分一致。
    7月31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清池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商贩为惠丰街便民市场内的经营餐车，因惠丰街便民市场设置位置距离桃李苑小区较近，市场内商户
从事餐饮经营时产生的油烟、噪声对附近居民造成影响。

属实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已约谈市场
管理方于7月30日晚将餐饮经营业户统一搬迁
至惠安路、桃园街交叉口以东，远离桃李苑小
区的位置，同时对经营业态进行规范，改为轻
油烟或无烟餐饮，所有油烟餐饮业态的经营业
户经营期间保持油烟净化设备开启，并定期清
洗维保油烟净化设备，避免油烟扰民。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后期将加强巡查，避免油烟、噪声
扰民。

    立行立改 ，加强
巡查。 已办结 无

78 D3WF2024
0730078 来电

    高新区清池街道高创桃李苑
小区东门，晚上9点半至12点半，摆
摊商贩经营，产生油烟污染环境，
噪音大，影响居民生活。

潍坊市
高新区 大气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WF20240729086投诉的内容部分一致。
    7月31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清池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商贩为惠丰街便民市场内的经营餐车，因惠丰街便民市场设置位置距离桃李苑小区较近，市场内商户
从事餐饮经营时产生的油烟、噪声对附近居民造成影响。

属实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已约谈市场
管理方于7月30日晚将餐饮经营业户统一搬迁
至惠安路、桃园街交叉口以东，远离桃李苑小
区的位置，同时对经营业态进行规范，改为轻
油烟或无烟餐饮，所有油烟餐饮业态的经营业
户经营期间保持油烟净化设备开启，并定期清
洗维保油烟净化设备，避免油烟扰民。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后期将加强巡查，避免油烟、噪声
扰民。

    立行立改 ，加强
巡查。 已办结 无

79 D3WF2024
0730079 来电

    高密市夏庄镇郭家泊子村西
北角鑫荣铸造，老板李某治，环保
设备不达标，生产时环保设施经常
不开，目前可能仍存在粘土沙工
艺，异味严重；高密市夏庄镇台家
村新家风机东侧有一家铸造厂，老
板台某军，环保设施不开，夜间生
产异味严重，可能仍存在粘土沙
工艺。

潍坊市
高密市 大气

    7月31日，高密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高密分局、夏庄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高密市鑫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高密市金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鑫荣机械位于夏庄镇郭家泊子村，
法定代表人郭某；金科达机械位于夏庄镇台家村，法定代表人台某军。两家企业环保手续均齐全，配套有相应的粉尘和废
气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该两家企业均未生产，现场未发现异味问题，未发现有粘土砂工艺。

属实

    1.潍坊市生态环境保护局高密分局加强对
两家铸造企业的监管，待企业生产后，第一时
间组织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依法进行相应
处理。
    2.夏庄镇政府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协调处理。

    企业污染防治设
施规范运行，污染物达
标排放。

阶段性
办结 无

80 D3WF2024
0730080 来电

    高密市密水街道新民庄村东
南角王某科占用农田存沙，运输和
装卸过程中产生噪声，存在扬尘
污染。

潍坊市
高密市 噪声

    7月31日，高密市政府组高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密水街办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高密市密水街道新民庄村东南角确实存放有一堆建筑用砂，占地4亩左右，属王某科所有。经查询国土
空间信息平台显示，该地块土地现状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不是农田。现场勘察发现，该砂场存砂约50立方米，未进行覆
盖；现场未进行装卸操作，未发现有噪声及扬尘问题。因该砂场距离村庄居民有一定距离，运输和装卸过程中有正常车辆
启动、装卸的声音，噪声影响较小。

属实

    1.高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加强耕地保护
巡查，严厉打击占用基本农田行为，规范用地
秩序。
    2.密水街办加强日常监管，督促当事人对
现场存砂进行覆盖，避免产生扬尘污染。8月2日
已遮盖完毕。

    严守耕地红线，消
除对环境影响，达到群
众满意。

已办结 无


